我只是一个公民——鄢烈山北师大珠海分校讲座观记

（瑶木兰）
2009年5月21日，北师大珠海分校励耘楼的八百座讲座厅，著名杂文家、时评家，同时也是我们北师大的老校友鄢烈山先生，在这里举行一场名为“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写作”的讲座。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文选集《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全国鲁迅文学奖。

晚上七点十五分，讲座在满座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文学院张明教授致辞中强调，在众多的头衔和关系中，他最看重的就是他和鄢烈山是同学，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们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大学生，共同于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确是很难得可贵的，“同窗”关系，即使是数十年时光荏苒，还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和情感。

鄢烈山先生此次讲座，在海报的宣传上可以体现出他一贯标榜的公民写作的精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

一开场，鄢烈山先生提到三个关键词：公民、公民社会、公民写作。其中的基本理念就是：基本立场、基本目标、基本风格。这就将本次讲座定位在了围绕谈“公民”这个问题上。

他说到，言论是非常广义的，在现在的语境里，更是这样的。什么是言论，喊口号是言论，穿一件文化衫是一种表达，言论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不过他也强调一点就是想讲而没有讲的是技巧不够，与此同时也失去了讲话的机会。可见这个能不能讲的问题在鄢烈山看来是很值得探讨的。它代表了一种民主能否达到。他谈到“表达”在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时刻应该是怎么样的，发挥什么作用的，而目前中国正处在这一时刻。他提出了陈绍基的案例，从而引出个人财产申报的问题。有人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富明细，然后枪头直指政府官员的公开问题。鄢烈山由此提出舆论实际上是媒体与公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到，俄罗斯就存在着舆论压力，政府官员是需要公布财产的。

接下来鄢烈山谈了建设公民社会分层问题。公民社会分了四个层次，分别是公民运动、公民政策、公民行动、公民写作。公民运动是从下到上的，公民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官方肯定的，是从上到下的。但是他同时强调这四个层次都是建设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缺一不可。他向我们展示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4月13日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的几个关键句子。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制定本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根据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的基本精神，完善保障人权的各项法律法规，依法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他在选摘出来的这些关键句中，又特别提出让我们关注其中“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和“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的基本精神”这样的表述。孔夫子说“师出有名”，一切有了所谓的“正名”，就很可行了，名正言顺。由此，他说公民社会的核心是公民文化，应该思考有什么样的公民意识，为公民社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引申到写作上也是如此，了解国情、了解政治语境是很重要的。他说自己的写作底线和话语权的界限并不是在一个标准上，从底线上并不会超越过界，但是话语权方面则是有待商榷。

同时他又再次引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包括‘——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他强调公民权也就是人权，这个演讲正当时也。

接下来，鄢烈山开始探讨自我定位的问题。他首先提出自我定位应该是公民。“公民”和“臣民”是相对的。与公民对立的，是宪政学意义上的“臣民”。而“公民”的概念是很早就有的，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了，就是“自由民”，相对于奴隶、奴才而言的。所以彼时与“公民”相对的概念就是“奴隶”，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说的“顺民”“良民”。同时他又将典出交通部深圳海事局前党组书记林嘉祥的“P民”概念列了出来。

鄢烈山说公民就是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公益意识的人。所谓主体意识就是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而独立人格的核心就是平等意识很强，也没有依附心理。“我们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公民社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鄢烈山侃侃而谈，“而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常常是不受欢迎的。”

在讲到“权利意识”的时候，鄢烈山先生引用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语言“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他说“（权利意识）也等于简称为对自由的追求”。另外他又引《人权宣言》第四条中，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当代自由主义一代宗师伊赛亚•伯林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说到积极自由就是“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谁的工具。罗斯福在1941年6月,曾经发表的一个演说,在演说中提及过“四大自由”，即表达意见的自由,崇拜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而《世界人权宣言》将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写在序言的第二个“鉴于”上，表述略有不同：将人的权利分为基本权利、司法权利等五类。鄢烈山列举了种种关于“自由”的诠释，与此相反地，他又开始谈自由的反面——也就是国家本位、官本位（吴思“官家主义”），义务本位等关键词。

然后他开始谈“公益意识”。公益意识就是博爱精神和义务观。他提到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经是义工出身。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写到“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同在马克思选集第二卷中，另有“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第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鄢烈山通过这两条的比较，说出了一点，义务和权利首先是对等的，其次是不仅为了自己，还应该为别人争取权利。

“人没有主体意识就不是自由人”鄢烈山强调，“权利意识就是自由价值观”。他认为表达得最好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描述，它对天赋人权的表述更具逻辑性，三权层层推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在这些当中，最重要的生命权，如果没有它的话什么都谈不上，在此基础上就是有自由权，最后总而括之的就是追求幸福的权利，关键在于“追求”二字，体现出来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另外，还需要强调每一个人的权利。19世纪法国学者贡斯当讲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观是讲共同体的利益也不是重视个人自由，而现代人的自由观，它重视每一个个体的个人利益。贡斯当说“我再重复一遍，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鄢烈山阐述道，发达国家的自由观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挂钩，这样来说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有一点基本是相同的，即重视每一个人，强调“以人为本”是重视每一个人，而不要求为了一个集体牺牲个人，在这一点上是互通的。他援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马克思全集第四卷中的话深入解释——“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其实，《共产党宣言》里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鄢烈山强调，这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统一的观念，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的东西。

鄢烈山又引用新华网2008年3月15日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温家宝指出，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接下来鄢烈山开始谈“公民与政府的关系”。

首先提出“革命死了”与“革命万岁”的问题。他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可能就只是一个改朝换代，而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而得到的社会进步有限，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革命死了”。但是又有一种说法叫做“革命万岁”。“什么是革命万岁呢？就是这个公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利。”鄢烈山强调。

接下来谈“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三层意思。第一层就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对立关系。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一章“前言”中提到“任何讲现实、明事理的政治哲学，都要把承认如下事实作为一个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不论它是民主制，有限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在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总是有着潜在的敌意。双方的这种状态如同拔河。如果政府赢了，那人民肯定要输。反之亦然。”我们要关注权力的异化与腐化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公民的反抗压迫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和或废除它，已建立新的政府”。《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第三个“鉴于”将用法治保护人权的理由就是，“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鄢烈山又提出，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反抗暴政的传统理论，《书经》之虞书“皋陶谟”篇中说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第三层意思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其所依据的是宪法第三十五、第四十一条。鄢烈山强调，批评就是鼓励。他举了孔子的例子，《论语第十一》第4段：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子吾言无所不悦。”

第四层意思就是分工与职责。“媒体就是瞭望哨”鄢烈山提出。他又援引马克思的话语来说明这一点“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

说完这“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鄢烈山接下来谈“合力的历史进步观”。
鄢烈山说，不要精英主义，可以选择“生当做人杰”的精英意识，也可做你的“精神贵族”，但不要自命不凡，不要试图“改造人性”，或自以为代表了他人利益而强制别人进你的“理想国”中。也不要民粹主义，穷人并不高尚，贫困与贪欲同样是罪恶之源。比如《阿信》，比如萨克雷《名利场》的夏蓓小姐。同时我们也不要标榜“反智主义”，如王朔，薛涌。鄢烈山也反对斗争哲学，暴戾、猜忌，又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作为佐释。另外，鄢烈山也举例米奇尼克说的话“根据历史经验，警惕把共产主义妖魔化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以及罗马书上所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再次佐证他的观点。
最后鄢烈山先生对这次讲座作了一个总结：不相信权力与圣人，也不要妖魔化官方，要相信力量在民间，我们应当反求诸己，却不自我神圣化。批评监督政府，警惕民粹主义，官民互动，合理前进！

鄢烈山《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代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自我定位为‘公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在写作，就必须有自觉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立言’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家奴阉宦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鄢烈山先生的讲座，真如夏季一场淋漓暴雨，给我们带来一场撼动思考和思想意识的酣畅。思维是一种乐趣。学者型的人，就是在时评写作的思考中寻求智力满足。这显然是一种思维价值上的表达。鄢烈山先生就是在追求这样的一种思维取向。世界的大趋势是思想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社会进步是一种合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鄢烈山看来，科技的推动作用是任何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单个政治家的号召力的作用所难以比拟的。网络媒体形成的社会舆论，已经代表了一种很大进步力量，它为公民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推动了很多社会事件的进展。他认为牢骚要发但信心不能动摇。这一点很重要。
鄢烈山先生是为了“思维”和“关注”而活。他曾经说过：“写这些多少对现实有所针砭的文字，不在乎它天长地久，只表示我曾活过，是一个渴望有思维有尊严感的人。”这对于每个有责任的中国人，有责任的写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工笔正书，裱挂案头的座右铭。

我是一个公民，这六个字力拨千钧。
我只是一个公民，这七个字的分量则更加厚重。它是一个目标，有待我们每个人的携手努力，共同建设公民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公民写作的家园！ 

　　

　　

